秀山县2026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-龙凤坝镇项目区实施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


2026年3月12日，秀山县水利局组织专家对《秀山县2026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-龙凤坝镇项目区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）进行了技术评审。专家组由兰仲军、赵昌祥和李蓉三位同志组成。专家组成员详细审阅了《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，提出了修改完善的具体意见。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对《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进行了补充、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《秀山县2026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-龙凤坝镇项目区实施方案（报批稿）》。经专家组复核，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：
一、项目选址及建设必要性
（一）项目选址基本合理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理由较为充分，建设目标比较明确。
二、实施方案编制依据及技术标准
方案编制依据的技术规范与标准、技术文件及采用的资料基本正确。
三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。
秀山县2026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-龙凤坝镇项目区涉及小流域包括平所小流域，涉及乡镇主要为龙凤坝镇。地理位置为东经108°46′38.50″～108°57′11.77″，北纬28°18′23.86″～28°25′45.10″之间。项目区区位优势较好，交通方便快捷。
（二）项目区地形、地貌、地质、气象、水文、土壤及植被情况等阐述较为清楚。
四、项目建设目标与规模
（一）项目建设目标可行。项目区林草面积占宜林草面积>80%；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度超过80%，重点实施区域年土壤侵蚀量减少80%以上，水土流失治理成果保存率90%以上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规模为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为1399.85hm2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封禁治理1164.27hm2，保土耕作171.33hm2，经果林13.56hm2，坡面径流调控50.00hm2，水保林0.69hm2。其中坡面径流调控配套截排水沟2.58km(0.4×0.4m排水沟)，沉砂池18座，100m3蓄水池6座，灌溉管网2.57km，1.5m宽作业便道1.0km。机耕道2.72km，行道树268株，治理河道776.52m，标识牌12个。
五、工程布局与设计
（一）原则同意工程布局，工程布局基本合理。
（二）工程设计基本符合水土保持相关的技术规程规范，基本满足施工要求。
（三）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可行。
六、建设工期
项目实施时间安排基本合理，项目工期为2026年5月~2026年12月，总工期8个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工程概算（项目概算以专业审核或批准为准）
（一）投资概算编制依据正确，费用及定额合理，编制深度满足要求。
（二）该项目总投资398.93万元，其中工程措施287.80万元，林草措施64.41万元，独立费用35.10万元，基本预备费11.62万元。
（三）效益分析方法正确，分析结果基本正确。
八、组织管理措施
《实施方案》中提出的组织管理机构、管理措施及运行管理基本可行。
九、总体意见
综上所述，专家组原则同意该实施方案通过技术审查。


专家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6年3月18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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